
為 何 仍 有 10 萬 青 年 「 窮 忙 族 」 ？  

  

香 港 近 年 幾 近 全 民 就 業 。 不 少 人 認 為 ， 青 年 人 找 到 工 作 、 有 收 入 ， 

青 年 就 業 問 題 就 解 決 。 但 我 們 發 現 ， 現 時 就 業 市 場 雖 改 善 ， 失 業 率 

持 續 下 降 ， 但 社 會 上 仍 有 一 群 青 年 人 ， 即 使 努 力 工 作 仍 持 續 收 入 微 

薄 。 這 除 了 為 其 日 常 經 濟 帶 來 負 擔 外 ， 也 影 響 他 們 通 過 進 修 增 值 去 

提 升 受 僱 能 力 的 機 會 。 究 竟 為 何 出 現 這 種 情 況 ？  

 

兼 職 受 聘   收 入 低 廉  

 

讓 我 們 先 看 以 下 兩 個 研 究 個 案 。 阿 雯 （ 化 名 ） 曾 任 職 超 市 理 貨 員 ， 

在 職 三 年 間 ， 一 直 以 兼 職 形 式 受 聘 ， 工 時 與 全 職 無 異 ， 但 因 公 司 的 

全 職 職 位 有 限 而 未 能 「 升 」 為 全 職 員 工 ， 因 此 收 入 亦 比 全 職 低 四 分 

一 ， 連 晉 升 更 高 職 位 的 基 本 資 格 也 沒 有 。  

 

另 一 任 職 文 員 的 個 案 阿 傑 （ 化 名 ） ， 他 憑 自 己 努 力 考 取 商 業 會 計 證 

書 ， 正 考 慮 是 否 修 讀 專 業 會 計 員 課 程 ， 逐 步 邁 向 會 計 師 資 歷 ， 但 因 

學 費 太 貴 又 有 家 庭 負 擔 ， 他 表 示 或 會 放 棄 這 個 能 令 他 升 職 和 加 薪 的 

機 會 。  

 

這 些 個 案 揭 示 現 時 本 港 低 收 入 在 職 青 年 所 面 對 的 三 大 問 題 。 首 先 ， 

他 們 表 面 上 雖 有 工 作 ， 但 穩 定 性 和 可 持 續 性 成 疑 。 不 少 於 飲 食 、 零 

售 及 服 務 業 基 層 職 位 任 職 的 年 輕 員 工 ， 都 是 以 散 工 、 兼 職 及 臨 時 工 

等 模 式 受 僱 ， 長 期 工 作 不 穩 定 ， 只 能 賺 取 稍 高 於 最 低 工 資 的 收 入 ， 

導 致 收 入 長 期 偏 低 ， 飯 碗 沒 保 障 。  

 

第 二 ， 這 群 青 年 人 在 經 驗 累 積 和 升 職 方 面 遇 到 重 大 障 礙 。 因 節 省 成 

本 ， 不 少 企 業 限 制 了 正 式 員 工 或 長 期 工 的 數 目 ， 即 使 僱 員 在 企 業 受 

僱 了 一 段 長 時 間 ， 往 往 也 只 能 獲 兼 職 的 地 位 和 待 遇 ， 難 以 累 積 獲 認 

可 的 工 作 經 驗 ， 作 為 升 職 或 轉 職 基 礎 。  

 

第 三 ， 低 收 入 青 年 未 能 應 付 業 餘 進 修 認 可 課 程 的 學 費 。 這 群 青 年 之 

所 以 收 入 低 ， 乃 因 學 歷 低 又 無 專 業 技 能 。 部 分 人 希 望 通 過 進 修 獲 取 

認 可 的 專 業 資 歷 ， 提 升 受 僱 能 力 ， 無 奈 此 類 課 程 學 費 昂 貴 ， 經 濟 能 

力 有 限 者 也 未 能 獲 得 政 府 資 助 ， 影 響 他 們 進 修 意 欲 和 機 會 ， 以 至 無 

法 向 上 流 動 。  

 



上 述 情 況 令 一 群 有 工 作 的 青 年 持 續 收 入 低 微 ， 成 為 「 窮 忙 族 」 。 若 

參 考 政 府 「 鼓 勵 就 業 交 通 津 貼 計 劃 」 的 在 職 個 人 申 請 者 入 息 限 額 ， 

作 為 界 定 個 人 「 在 職 貧 窮 」 的 標 準 ， 可 發 現 ： 按 政 府 統 計 處 資 料 ， 

全 港 共 有 十 萬 四 千 三 百 名 十 五 至 三 十 四 歲 月 入 少 於 八 千 五 百 的 青 年 

窮 忙 族 ， 佔 該 年 齡 層 在 職 者 的 百 分 之 十 點 三 。  

 

難 以 想 像 香 港 近 乎 全 民 就 業 的 經 濟 環 境 ， 竟 然 仍 有 多 達 十 萬 名 青 年 

身 處 在 職 貧 窮 。 問 題 的 根 源 ， 在 於 全 球 化 帶 來 宏 觀 就 業 市 場 環 境 的 

轉 變 ， 令 企 業 採 用 更 具 彈 性 的 僱 傭 策 略 ， 導 致 不 穩 定 職 位 大 量 增 

加 ， 受 僱 能 力 較 弱 的 青 年 人 難 以 改 善 在 職 貧 窮 的 困 境 。  

 

因 此 ， 「 青 年 人 有 工 作 就 等 於 解 決 了 青 年 就 業 問 題 」 的 想 法 ， 實 在 

需 要 改 變 。 畢 竟 工 作 的 意 義 不 僅 是 賺 取 短 期 收 入 ， 青 年 人 需 要 通 過 

工 作 去 建 立 基 礎 和 計 劃 未 來 。 可 惜 市 場 環 境 的 轉 變 ， 令 今 天 希 望 改 

善 自 身 處 境 的 基 層 青 年 人 ， 較 上 一 代 困 難 得 多 。  

 

政 府 應 資 助 進 修 學 費  

 

故 當 局 應 針 對 低 收 入 在 職 青 年 無 法 應 付 進 修 認 可 課 程 學 費 的 問 題 ， 

向 有 需 要 者 提 供 學 費 資 助 ， 協 助 他 們 以 兼 讀 形 式 進 修 ， 獲 取 認 可 資 

歷 。 此 外 ， 針 對 身 處 不 穩 定 工 作 的 青 年 難 以 累 積 有 用 工 作 經 驗 的 問 

題 ， 政 府 應 鼓 勵 商 會 與 企 業 合 作 ， 推 行 大 型 青 年 就 業 實 習 計 劃 ， 並 

參 考 展 翅 、 青 見 計 劃 的 經 驗 ， 由 政 府 提 供 半 年 至 一 年 培 訓 津 貼 以 作 

支 援 ， 協 助 受 僱 能 力 較 弱 者 豐 富 及 累 積 工 作 經 驗 。  

 

其 實 ， 很 多 青 年 人 願 意 為 改 善 自 身 處 境 而 努 力 ， 只 是 欠 缺 扶 助 ， 社 

會 實 在 應 向 有 志 於 改 善 受 僱 能 力 的 青 年 提 供 更 多 機 會 。  

    

— 完 —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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